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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学院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实施细则

（2026 年 1 月修订）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管

理办法》（中南大本字【2025】30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具体

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学院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工作以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

科生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管理办法（中南大本字〔2025〕30 号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管理办法”）为基本宗旨，坚持

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学院成立由书记、院长为组长，教学副院长、副书记、

系主任、专业负责人、教师代表、教学秘书、辅导员等组成的本科生调

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工作小组，负责学院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

工作的咨询、报名、条件审查、提出拟转出转入学生名单及本细则的解

释等工作。

第四条 申请转出。

（一）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分为集中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和个别调

整修读专业（类）两种方式。集中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工作面向大一大

二学生，时间为第二、第四学期初。学生根据自身志趣与职业规划，结

合学业情况，可填报 2 个志愿。

（二）学院不限制各专业（类）学生的转出人数，有意愿转出

的学生均可向学院提出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申请。

第五条 申请转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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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转入我院各专业类的指标比例一般不低于该专业（类）

同级人数的15%，不高于 50 %，具体指标数根据学校当年下发的调整修

读专业（类） 相关通知精神确定。

（二）申请转入我院相关专业（类）的学生，除应符合学校“调整

修读专业（类）管理办法”的基本规定外，还应符合已修课程无不及

格的条件。

（三）申请转入我院各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的指标按照当

年空缺指标来确定；国际联合培养学位项目的转入工作由国际教育学

院负责组织。

（四）学院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进行综合测评，择优确定拟转入

人选。综合测评由学习能力考核和面试构成，具体考核办法如下：

1.学习能力考核成绩为目前所修课程的教务系统加权平均成绩，

课程初次考试有缓考的，以缓考成绩为准；课程有重修情况的，以初

次考试成绩为准。

2.各专业（类）申请转入的学生按学习能力成绩高低进行排序，

并根据转入指标的 1.1 倍确定面试名单。

3.面试总分 100 分，内容由综合素质（40 分）、外语（30 分）和

心理素质测试（30 分）构成。面试小组由学院专任教师及辅导员共

同组成，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。面试成绩不及格不予录取。

4.学院根据综合测评成绩高低排序确定最终拟录取名单。综合测

评成绩=学习能力成绩（70%）+面试成绩（30%）。

（五）学院按上述办法优先对第一志愿报名的学生进行考核录

取，若第一志愿录取完成后仍有指标剩余，则按上述办法对符合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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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第二志愿报名学生进行考核录取。

第六条 材料提交。

（一）申请转出的学生参考拟申请转入专业（类）的相关学院的

要求按规定时间提交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查；

（二）申请转入的学生应按规定时间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经转出学院审批同意，并经网上公示无异议的《中南财经政法

大学调整修读专业审批表》1 份；

2.申请人大学学习成绩单原件 1 份；

第八条 本细则由金融学院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工作小组制

定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报本科生院备案，由金融学院调整

修读专业（类）工作小组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细则自正式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金融学院本科生调

整修读专业实施细则（2025年2月修订）》同时废止。


